
部  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依据

县财政局
会计信息质量
检查

会计信息质量检查
各单位执行《会计法》等法律
、法规、规章相关规定的情况

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公司、
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

一般检查事
项

现场检查、调
账检查

抽查比例及频次根
据监管需要确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七条、第三十一条
2.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第十六条第七款

县财政局
政府采购监督
检查

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监督评价

代理机构开展代理政府采购业
务执行情况

在我省注册的政府采购代理机
构

一般检查事
项

现场检查、书
面检查、网络
检查、专业机
构核查

抽查比例及频次根
据监管需要确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十三条、五十九
条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三
条、六十四条

县财政局
对金融企业资
产财务管理工
作的监管

对金融企业资产财
务管理工作的检查

检查是否按照《金融企业财务
规则》规定要求做好相关财务
管理工作

金融企业
一般检查事

项
现场检查

抽查比例及频次根
据监管需要确定

《金融企业财务规则》（财政部令第42号）

县财政局

对民间融资机
构开展民间资
本管理业务和
民间融资登记
服务业务的现
场检查

对民间融资机构公
司治理情况的检查

是否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，高
管是否正常履职等

全省获得民间资本管理业务或
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务许可的

民间融资机构

一般检查事
项

现场检查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
于5%，每年抽查1
次

《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》（2016年3月通过）第二条、
第五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四十一条等

对民间融资机构合
规经营情况的检查

是否按照监管规定开展业务
一般检查事

项
现场检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
于5%，每年抽查1
次

《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》（2016年3月通过）第二条、
第五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四十一条等

对民间融资机构风
险管理情况的检查

融资等是否符合监管规定
一般检查事

项
现场检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
于5%，每年抽查1
次

《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》（2016年3月通过）第二条、
第五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四十一条等

对民间融资机构变
更情况的检查

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变更事
项

一般检查事
项

现场检查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
于5%，每年抽查1
次

《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》（2016年3月通过）第二条、
第五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四十一条等

对民间融资机构信
息报送情况的检查

是否按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数
据信息等资料

一般检查事
项

现场检查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
于5%，每年抽查1
次

《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》（2016年3月通过）第二条、
第五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四十一条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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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财政局

对交易场所开
展权益类交易
或者介于现货
与期货之间的
大宗商品交易
业务的现场检
查

对交易场所合规经
营的检查

是否按照监管规定开展业务

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场所

一般检查事
项

现场检查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
于5%，每年抽查1
次

1.《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四十一条
2.《山东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》（鲁金管发〔
2024〕2号）第二十四至第三十七条

对交易场所风险管
理的检查

重大事项变更是否经监管部门
批准或向监管部门报备

一般检查事
项

现场检查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
于5%，每年抽查1
次

1.《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四十一条
2.《山东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》（鲁金管发〔
2024〕2号）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三条

对交易场所公司治
理的检查

是否建立完善登记结算规则、
交易服务机构管理、投资者适
当性管理、交易资金存管、信
息披露管理等交易规则

一般检查事
项

现场检查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
于5%，每年抽查1
次

1.《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四十一条
2.《山东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》（鲁金管发〔
2024〕2号）第九条、十条、十四条

对交易场所投资者
保护的检查

是否建立健全相应的风险管理
制度,并提取一定的风险准备
金并实现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

一般检查事
项

现场检查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
于5%，每年抽查1
次

1.《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四十一条
2.《《山东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》（鲁金管发〔
2024〕2号）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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